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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小改大用”这四个字来概括。 “小改”指未打破原诉讼

体制，仍沿用了诉讼制度、审判程序、执行程序和涉外程序

四大块。其中，管辖、审判组织、回避、诉讼参加人、证据

、期间、送达、调解、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诉讼费用等项

诉讼制度以及涉外民事程序未变，只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

措施方面略有改动。另外，因企业破产法已独立成典故在审

判程序中整节删除，一审、二审、特别、督促、公示催告等

程序没有变化，审判监督和执行程序变动较大。 “大用”指

再审和执行程序由过去过于原则、无法操作修订成现在的实

实在在的具体规定，规则非常明晰，能很好地解决长期困扰

着司法审判活动中“再审难、执行难”问题。 妨害民事诉讼

的强制措施方面，增大了罚款金额，对个人由人民币一千元

以下提高到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由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提

高到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分别有十倍和三十倍的提高

。物价上涨属于个中原因之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大处罚力

度，提升法院威信和法律的威严。在法院核实和依职权调查

证据时，或者实施保全措施以及在执行过程中，负有协助义

务的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不履行协助义务的，人民

法院除采用罚款措施之外，新增加了对恣意抗法者予以拘留

的措施，赋予了人民法院执行司法强制力扫除各种人为障碍

的有效手段。 这次修订的最大亮点当归第一百七十八条。

从2008年4月1日起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



，从此基层法院失去直接再审管辖权，真正形成 “三堂会审

”的局面。此条款明确规定再审受理法院是原审生效判决法

院的上级法院，能彻底改观以前一、二审法院受理再审申请

互相扯皮的弊端，对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复杂案件带来了

希望，对保证审判质量，减少冤假错案有了程序的保证。 第

一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十四种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1

、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2、原判决、裁定认定

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

要证据是伪造的；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

质证的；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

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

集的；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7、管辖错误

；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

有回避的；9、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

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

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

人辩论权利的；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12、原判

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13、据以作出原判决、

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14、对违反法定程序可

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

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在这十四

条中，只有1、2、6、14条和原法基本相同，其它十条是新增

条款。前五项属于证据有重大瑕疵，第六项是适用法律错误

，第七项到第十一项是违反诉讼程序制度，后三项属于主审

法官过错原因。以上十四条不仅是再审的受理范围，也可以

作为检审判决正确与否的尺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法增



加了再审程序的若干具体规定，尤其增设了法院受理再审的

时间规定以及专门的受理组织，使再审程序变得名副其实起

来。 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

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

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

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

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第一

百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依

据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十四种情形在三个月内审查，裁定是

否再审，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最高人

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

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第一百八

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

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

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

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抗

诉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同时规定因证据原因导致再审的案件

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 执行是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有诸多资深法律人士力推民事

执行应独立立法，可见执行立法不同寻常。此次修正动作虽

小，作用立竿见影，即修补了一些欠缺，解决了人民法院设

立执行机构的法律依据、需要原则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职责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方面首次规定了执行申请

时效的概念，原法称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



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新

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是申请执行为两年的期间，“期限

”和“期间”一字之差意思大变，申请执行时效的期间适用

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

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

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

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

百零三条是执行期限的规定：执行法院的执行期可以理解为

六个月，到期申请执行人可以提级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

院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完毕，也可以决定

提级执行或移送他院执行。 第二百零二条和第二百零八条是

执行异议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

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人民

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裁定撤销、

改正或者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

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案外人

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

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

；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

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第二百一十六条在将来适用中将会遇到新问题

，按照此条规定执行员执行第一步是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

知书，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问题的关键是 被执行人有可能在自动履行期内隐匿、转移

财产，因指定期间没有规定强制措施，适用第二百一十七条



让被执行人报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并对

被执行人拒绝或虚假报告再予以罚款、拘留，均起不到及时

有效地执行作用。在这里借用诉前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

冻结被执行财产后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修正后新增加了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

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

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在先期整治“

老赖”集中活动中效果极佳，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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